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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淋电力”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87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19.99元/股，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94,462.72万

元。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

量486.4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955.55万股，约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772.45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28.5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9,728.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048.6822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19,456,0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09.95万股，约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718.05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337070523%，申购倍数为2,966.7382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

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

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

发〔2023〕18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

等文件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28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56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5,844,9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1,825,370.00 74.63% 37,391,450 74.63% 0.03161969%

B类投资者 4,019,560.00 25.37% 12,708,050 25.37% 0.03161553%

合计 15,844,930.00 100.00% 50,099,500 100.00% 0.03161863%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4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99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3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1440,6440,1981

末“5” 位数 10713,60713,09380

末“6” 位数 008513,208513,408513,608513,808513,001382,501382

末“8” 位数 78168098,18168098,38168098,58168098,98168098,55345014

末“9” 位数 05867422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泓淋电力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94,36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泓淋

电力A股股票。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0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７２５．７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１８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湖北省宏源药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

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３１４１

，

８１４１

末“

５

”位数

８１８３３

，

０６８３３

，

１９３３３

，

３１８３３

，

４４３３３

，

５６８３３

，

６９３３３

，

９４３３３

末“

６

”位数

４５７１９７

，

０８２１９７

，

２０７１９７

，

３３２１９７

，

５８２１９７

，

７０７１９７

，

８３２１９７

，

９５７１９７

末“

７

”位数

１１３１６１８

，

２３８１６１８

，

３６３１６１８

，

４８８１６１８

，

６１３１６１８

，

７３８１６１８

，

８６３１６１８

，

９８８１６１８

末“

８

”位数

００８１７１２６

，

５０８１７１２６

，

８００３３１３３

末“

９

”位数

０５１６３６１９７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８６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７２５．７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１８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源药业”，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４６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７２５．７２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３６．２８６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２７．８７０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９７．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根据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１０６．７０１７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９４５．１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８２．７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３．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８８３７４２０％

，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６２．１５５２９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

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

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

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异常名单或黑名单

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２５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２７４

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８６３

，

１３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３００

，

５３０ ６７．８７％ ２０

，

４６９

，

８１２ ７１．０１％ ０．０６２０２４７４％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５６２

，

６００ ３２．１３％ ８

，

３５７

，

３８８ ２８．９９％ ０．０５３４９２４４％

总计

４

，

８６３

，

１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８２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

致。

其中，余股

７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民生加银质量

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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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郑芦鱼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此外，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军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军田先生因工作调整，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任该职务后，张军田先生仍在公司工作。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张军田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该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变动有利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梯队建设，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附件：郑芦鱼先生简历

郑芦鱼，男，1984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厦门象屿铝晟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厦门象屿铝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象屿速传供应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目前持有85.5万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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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369,982,305.83 3,163,810,057.00 6.52

营业利润 652,176,739.57 588,626,606.02 10.80

利润总额 658,883,701.26 602,432,226.61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2,348,493.97 534,178,668.95 9.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479,495.14 521,668,174.91 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5 1.06 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5% 21.73% -0.3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915,537,285.18 3,821,719,370.06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880,489,355.74 2,634,605,019.76 9.33

股本 506,332,586.00 506,332,58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69 5.20 9.42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9,982,305.83元，同比增长6.52%；实现净利润582,

348,493.97元，同比增长9.02%。 主要原因是陶瓷纤维产品销售量增长、销售收入增加。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915,537,285.18元，较期初增长2.4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880,489,355.74元，较期初增长9.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5.69元，较期初增长9.4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进行2022年度业绩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中公教育 公告编号：

2023-018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变动情况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李永新、王振东通

知，获悉李永新、王振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永新 是

101,886,

641

10.79% 1.65% 否 否

2023年3

月6日

质权人办

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为止

浙商金

汇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非融资

担保

王振东 否

10,000,

000

1.62% 0.16% 否 否

2023年3

月8日

质权人办

理完毕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

日为止

上海悠

鎏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非融资

担保

合计 —

111,886,

641

— 1.81%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鲁忠芳

308,369,

898

5.00% 98,500,000 31.94% 0 0.00% 0 0.00%

李永新

944,407,

232

15.31

%

437,323,

282

46.31% 0 0.00% 0 0.00%

北京中公

未来信息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80,000,

000

1.30% 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332,

777,130

21.61

%

535,823,

282

40.20% 0 0.00% 0 0.00%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振东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振东

618,391,

534

10.03

%

363,250,

000

58.74% 0 0.00% 0 0.00%

合计

618,391,

534

10.03

%

363,250,

000

58.74% 0 0.00% 0 0.0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三、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李永新先生、鲁忠芳女士最近一年又一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

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股东王振东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除存在质押情形外， 不存在其他被冻结、拍

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王振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 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

2023－009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

于2023年3月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提前通知时间，会

议于2023年3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永

政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会议经表决后，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实

施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规模25万吨/日，配套管网330.13公里，EPC总包金额人

民币133,046.38万元；项目合作期13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3年，运营期10年；

2.同意公司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合资设立萧县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

为准），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800万元，持股比例80%；

3.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2023-010号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环保 公告编号：

2023-010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投资金额：本项目以EPCO模式实施，工程合同额为人民币133,046.38万元（以下除非特别注明，

所称“元”均指人民币元）。

●特别风险提示：工程管理风险。

一、项目概述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创环保集团” ）第八届董事会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EPCO模式实施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规模25万吨/日，配套管网330.13公里，EPC总包

金额人民币133,046.38万元；项目合作期13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3年，运营期10年。

公司与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青石”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市政设计院” ）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本项目。 公司拟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合资设立萧

县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萧县首创水务” 或“项目公

司” ）。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由公司现金出资800万元，持股80%。 政府方出资代表现金出

资200万元，持股20%。 项目工程合同额为133,046.38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127,598.79万元，由四

川青石和上海市政设计院负责；勘察设计费5,447.59万元，由上海市政设计院负责，项目公司负责项目

的运营维护。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是以EPCO模式实施的供水项目，工程合同额为133,046.38万元（最终工程结算价按法定程

序以审计审核的金额为准）。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取水工程25万吨/日；净水厂工程25万吨/日；输配水管

网330.13km；增压泵站3座；供水信息化建设和水质检测、监测能力建设。 项目合作期13年，其中建设期

不超过3年，运营期10年。 运营期回报方式为运营管理费。

三、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注册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龙城镇中山路2号

负责人：张勋

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为县政府就本项目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 为政府

管理部门，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二）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322MA2N030J50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10,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萧县龙城镇中山南路东侧

经营范围：工业及民用水生产、供应及服务；农村供水工程的经营管理；水务水利行业投资、建设、设

计、施工、经营管理；排水运营、管理及排水设施维修养护；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自建供水水源及设施的

管理；水务水利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水务水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水资源(水库、地

热)的开发利用；水环境的开发治理；纯净水生产(分支经营)灌溉设备、供水材料、水暖器百货、五金建材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画都水务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4250256419

成立时间：1994年3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张亮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901号

经营范围：承担本行业国内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及零配件

出口，工程项目总承包，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境）

外办企业，工程环境评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市政设计院经审计的总资产1,089,589.89万元，负债780,241.48万元，

净资产309,348.41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207,153.26万元，净利润66,162.82万元。

上海市政设计院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7143511X8

成立时间：2008年3月7日

法定代表人：裴自川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56号附10号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设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

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防腐保温

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公路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

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共安全技术防

范工程、商品批发与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四川青石经审计的总资产467,918.92万元， 负债388,735.19万元， 净资产

79,183.72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379,763.57万元，净利润56,612.59万元。

四川青石资信良好、未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由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甲方）与首创环保集团、四川青石、上海市政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乙方）签署《萧县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EPC）施工合同》。

1.�协议签订：由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首创环保集团、四川青石、上海市政设计院签订。

2.�建设内容：设计供水规模25万m3/d，工程包括新庄水库取水工程、净水厂工程、出厂配水管网及

泵站工程、自动化信息工程、水质检测、监测相关设施等。

3.�工程进度：总工期1050日历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工期，1050日历天内竣工验收合格、通过

联合验收、竣工备案并整体移交）。

4.�合同价格：工程建设费133,046.38元，其中上海市政设计院承担勘察设计费5,447.59万元，四川

青石建筑安装工程费127,598.79万元，结算总价不超过工程费投标总价。

5.�履约保函：勘察设计及施工保证金为中标合同价款的2%。

6.�竣工结算：竣工结算时仅需对合同约定的可变更部分进行审核。全过程工程咨询人应在收到竣工

结算申请单和结算资料后，28日内完成资料核查确认并报发包人。发包人在收到经全过程工程咨询人提

交的经核查的竣工结算申请单和结算资料14日内完成资料完整性复核， 并按规定程序开始工程结算审

核工作，报政府指定部门审核（或审计）；审核（或审计）时间以政府部门工作为准。

7.�协议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

始生效。

（二）协议签署：由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甲方）与首创环保集团（乙方）签署《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委托运营协议》。

1.�协议签订：由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萧县画都水务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首创环保集团签订。

2.�运营范围：运营、管理供水工程，提供供水服务，包括水源管理、水厂运行维护管理、管网泵站管

理、二次供水管理、水质化验检测、供水售后服务等内容，向萧县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安全可靠、

品质稳定的供水服务。

3. �出水水质标准： 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和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206-2005）的要求。

4.�运营期：10年。 正式商业运营日起至运营期满截止。

5.�商业运营：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合格次日开始进入试运营，试运营期1个月，通过试运营基本条件评

审后，进入商业运营。

6.�运维费支付：固定运维费按季度支付；变动费用每2个月支付。

年度实际支付的运营维护费=项目运营公司的年度固定运营维护费*考核系数+变动成本单价/（1-

额定产销差率）*年售水量

年度变动费用＝年度实际售水水量×变动成本单价/（1-额定产销差率）；

7.绩效考核：运营期绩效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评估总分为100分，按公式（A）进

行计算。 得分与考核系数转化关系如下表。

绩效总分=∑[(各类绩效指标定性得分×定性权重+各类绩效指标定量得分×定量权重)×指标类别

权重]（A）

8.�污泥运输及处置：乙方应对污泥进行脱水处理，脱水滤液应达标排放。

9.�董事会设置：项目运营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政府方股东委派1名董事，首创方3名董事，职

工董事1名。 首创方委派高管：总经理1人，财务总监1人，副总经理2人。

10.�利润分配：同股同权。

11.�协议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

始生效。

（三）协议签署：由首创环保集团（甲方）与四川青石（乙方）、上海市政设计院（丙方）签署《联合

体协议》。

1.协议签订：由首创环保集团与四川青石、上海市政设计院签订。

2.职责分工：首创环保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牵头管理工作和运营期的运营维护和供水服务，四川

青石负责项目建设场地准备，搭建临时设施、项目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设备采购和联动调试工作（上海

市政设计院负责约定部分管道施工工作除外的所有施工工作），上海市政设计院负责项目的勘察、设计

和约定部分管道施工工作。 本阶段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由首创环保集团和四川青石

共同委派，勘察设计负责人、原水管道施工管理人员由上海市政设计院委派。

3.协议生效条件：自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落地是公司践行城市深耕战略的又一成果体现， 充分体现了优质存量项目和良好政府关系

的溢出效应。 通过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的实施，可改善萧县人民的用水质量和用水环境，与地

理位置较近的徐州首创发挥协同效应。 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托于自身运营管理优势，通过品牌化管理服务

好萧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安徽省、徐州都市圈及周边区域的社会影响力。 公司投

资本项目，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总体风险可控，主要风险为：工程管理风险。

解决措施：项目团队在资源可及范围内统筹工程管理方案，加大对工程建设监督力度，确保工程建

设质量满足标准，为后续稳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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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发行了公司2022年度第三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42%，发行期限为272天，兑付日

为2023年3月8日。

2023年3月8日， 公司兑付了2022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8,

033,972.60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赵春霞：

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7 号）决定对赵春霞处以 5 万

元罚款。 该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生效，但你至今未按规定缴纳罚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款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 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 日内缴清罚款。 罚款汇至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 并将汇款凭证传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浙江监管局备案（传真：0571-88473344）。 逾期不缴，我局将依

照《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

信息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对本催告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

辩权。

浙江证监局

2023 年 3 月 10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